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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2 年度下半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照站 

聯繫會議紀錄(旗山場次) 

時    間：112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旗山社會福利中心 2 樓演講廳 

出席人員：  

貴賓及講師：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謝琍琍 局長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政風室鄭妙嬋 主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朱雪吟 督導 

公    所：高雄市大樹區公所 林己源 課長 

高雄市甲仙區公所 廖芳珠 課長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謝素紋 課長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林靜芳 課長 

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鍾智鴻 里幹事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宋瑞賢 課員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 吳郁萱 辦事員 

社    區：社團法人高雄市親愛的關懷協會 鄭雅敏 行政人員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之船慈善會 黃詩婷 社工人員 

高雄市大寮區江山社區發展協會 張新珍 總幹事 

高雄市大寮區江山社區發展協會 陳寶雪 執行長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五台車社區發展協會 張淑分 理事長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五台車社區發展協會 劉祈利 督導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社區發展協會 鄭金鳳 總幹事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社區發展協會 高惠茹 社工人員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新吉庒社區發展協會 梁源泰 理事長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新吉庒社區發展協會 張慈惠 總幹事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社區發展協會 張慈惠 總幹事 

高雄市大樹區和山關懷社區發展拹會 吳順治 理事長 

高雄市大樹區和山關懷社區發展拹會 陳莉穎 志工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社區發展協會 林秋梅 理事長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社區發展協會 梁秀卿 志工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社區發展協會 徐筱倫 行政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社區發展協會 張勝鋒 理事長 

高雄市內門老人福利協進會 陳蔡秀琴 總幹事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社區發展協會 薛財 理事長 

高雄市內門區三平社區發展協會 洪清池 總幹事 

高雄市內門區永富社區發展協會 蒙勝南 理事長 

高雄市內門區永富社區的發展協會 沃玉梅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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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內門區溝坪社區發展協會 卓清日 理事長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社區發展協會 陳黃來好 志工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社區發展協會 王輝上 理事長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社區發展協會 謝順達 總幹事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蕭鄭玉梅 理事長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蔡瓊鳳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張碧雲 理事長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社區發展協會 邱孟羗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社區發展協會 鄭慧端 照顧服務員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社區發展協會 蔣昭貴 理事長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社區發展協會 鍾彩孃 志工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社區發展協會 邱秀娥 理事長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社區發展協會 郭三和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社區發展協會 邱浩一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六龜區大津社區發展協會 李淑華 理事長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社區發展協會 楊漢文 理事長 

高雄市六龜區興龍社區發展協會 鍾張秀英 總幹事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社區發展協會 林喜美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黃秀美 理事長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周唐伃 社工人員 

社團法人高雄市田寮老人福利協進會 卓英芬 總幹事 

社團法人高雄市田寮老人福利協進會 柯聖賢 志工 

高雄市甲仙區關山社區發展協會 潘忠興 理事長 

高雄市甲仙區關山社區發展協會 林朝凱 社工人員 

高雄市甲仙區寶隆社區發展協會 柯文賢 總幹事 

高雄市甲仙區寶隆社區發展協會 林得勝 社工人員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社區發展協會 陳國忠 理事長 

高雄市大愛生態社區關懷協會 白莉娜 總幹事 

高雄市杉林區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陳擧琇 總幹事 

高雄市杉林區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邱子芸 志工 

高雄市杉林區月美社區發展協會 劉曉君 里長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黃爐光 總幹事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黃靖娟 里長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林素霞 社工人員 

高雄市美濃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劉滿娣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鍾森松 志工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社區發展協會 張達星 總幹事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社區發展協會 陳劉貴娣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社區發展協會 鍾榮妹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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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靈雲功德會 楊惠評 助理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社區發展協會 李瑞芬 志工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區發展協會 劉蘭英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社區發展協會 溫菊蘭 志工隊長 

高雄市旗山區頂洲社區發展協會 汪慧宜 總幹事 

高雄市旗山區頂洲社區發展協會 李慧芬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李國銚 社工人員 

社團法人台灣活力社會福利協會 薛美芳 總幹事 

社團法人台灣活力社會福利協會 陳玟君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鍾吳灴香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郭正德 總幹事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鍾秀鳳 生活輔導員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社區發展協會 蘇淑玲 會計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社區發展協會 鄭麗雲 出納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社區發展協會 吳順樟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社區發展協會 莊英士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宋怡賢 照顧服務員 

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郭鳳英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力川芸 社工人員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社區發展協會 林雅蘋 社工人員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社區發展協會 陳映雪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社區發展協會 陳啟勳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社區發展協會 洪碩伶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社區發展協會 謝曾玉貞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社區發展協會 曾慶義 里長 

高雄市燕巢區滾水社區發展協會 戴明福 理事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社區發展協會 宜錦茂 總幹事 

高雄市旗山區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吳慧美 理事 

高雄市旗山區中寮社區發展協會 林啟禎 理事長 

高雄市旗山區中寮社區發展協會 林建置 總幹事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社區發展協會 張儀屏 志工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社區發展協會 楊千慧 總幹事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鄭聯藤 理事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社區發展協會 邱坤妹 志工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社區發展協會 邱黃滿金 志工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社區發展協會 劉貴梅 志工 

高雄市旗山區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陳瑞峯 理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牧愛生命協會 廖昱萱 社工督導 

高雄市旗山區勝湖社區發展協會 吳翠雲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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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李美瑤、林鈺珊、林家稜、陳慶霞 

主席：張課長穎文                                 紀錄：楊雅雰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參、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巷弄長照站幸福能量分享：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政風室，鄭妙嬋主任主講 

肆、家庭關懷訪視員宣導：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朱雪吟督導主講。 

伍、業務報告： 

一、112 年補助計畫報結及 113 年補助計畫撰寫 

(一)112 年補助計畫報結。 

(二)113 年補助計畫撰寫。 

二、113 年補助經費調整、預防延緩失能照護模組申請原則及後測登打

注意事項。 

(一)113 年補助經費調整。 

(二)113 年延緩失能照護模組申請原則及後測登打注意事項。 

三、據點及巷弄長照站服務項目配合事項 

(一)配合事項。 

(二)使用健保卡據點長輩個案資料 ID 補正流程。 

(三)實名制報到方式。 

陸、提案討論： 

案 由 一：嚴苛對待社團法人，優渥財團法人，社區照服員一年要上 120

小時，社會局應辦理免費課程提供照服員上課，要求下午時段

長輩達 15 人並列入明年考核；補助金額增加，明年度延緩失

能期數減少，社區都是志工來服務，嚴苛要求社區，社區收費

只有一點點而已，而它們收費是算萬元以上，相對社區收費只

有微薄的 1-2 千元，希望有相關單位可以下鄉來社區嚐試一

個禮拜整天都在社區服務或當長輩，才能體會社區的辛苦付出。 

 【提案單位：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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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社會局面對辦理社區照顧據點之單位，不因團體組成成員不同

而有補助差異，另長照經費挹注係依失能程度及服務項目而有

差異，至照服員繼續教育積分目前上課資源已相當豐沛，向大

家說明。 

      二、中央為讓挹注經費發揮巷弄站最大效益，且本市服務人數在全

國評比實屬偏低，現階段規劃 10時段以申請 1期為原則，如

據點評估確有需求，建議運用獎助費支應，惟本中心會持續盤

點據點需求及經費配搭，相關配套作法會再向大家說明。 

      三、依據中央規定服務人數實為 30人以上，惟據點因地理、長輩

特性及場地限制等不同因素，致下午上課人數無法達標，已放

寬原則為 15人以上之穩定服務，仍請據點專職人力及志工團

隊進行外展服務、了解在地長輩需求等發展多元招生策略，主

動邀請在地長輩前來據點參與活動。 

案 由 二：長輩表示到據點上課並非到醫院看診，為何需要每次攜帶健保

卡? 

 【提案單位：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決  議：據點實名制報到可採三種方式擇一辦理：健保卡、QR CODE、

人工補登等方式，據點可依長輩情形提供符合規定的報到方

式。 

案 由 三：延緩失能申請期數減少，建議可以派講師至社區，每位講師資

質不一，比較在意師資問題。 

 【提案單位：高雄市六龜區新寮社區發展協會】 

決  議： 

      一、中央為讓挹注經費發揮巷弄站最大效益，且本市服務人數在全

國評比實屬偏低，113年在預防及延緩失能課程補助每期應有

15人，第 2期需較前期增加 3人為原則，仍請據點邀約長輩共

同參與課程，以逐期擴大服務人數，相關配套作法會再向大家

說明。 

      二、至教學講師部分，中心持續規劃辦理志工增能訓練，讓志工提

升帶課品質，或透由其他補助方案穩定偏鄉師資。 

案 由 四：延緩失能課程對長輩來說非常重要，能否維持 3期補助。 

 【提案單位：高雄市內門區觀亭社區發展協會】 

決  議：中央為讓挹注經費發揮巷弄站最大效益，且本市服務人數在全

國評比實屬偏低，現階段規劃 10 時段以申請 1 期為原則，如

據點評估確有需求，建議運用獎助費支應，惟本中心會持續盤

點據點需求及經費配搭，相關配套作法會再向大家說明。 

柒、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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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下午 4 時 20 分 


